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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关于发布
《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机构岗位配置导则》

等三项团体标准的通知

黔水工协〔２０２０〕１６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及《贵州省水

利工程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细则》（黔水工协〔２０１８〕９号文）规定，

《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机构岗位配置导则》、《贵州省水利工程优质

（甲秀）奖评选导则》（修订）、《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施工项目

经理评选导则》经立项建议、立项、起草编制、公开征求意见、专家

委员会审查审定等程序，经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现予以发布。

《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机构岗位配置导则》的标准编号为

Ｔ／ＧＺＷＥＡＡ０５—２０２０；《贵州省水利工程优质（甲秀）奖评选导则》

（修订）的标准编号为Ｔ／ＧＺＷＥＡＣ０１—２０２０；《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

优秀施工项目经理评选导则》的标准编号为Ｔ／ＧＺＷＥＡＣ０２—２０２０，

自发布之日起在全省水利行业推荐施行。

附件：１．《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机构岗位配置导则》

２．《贵州省水利工程优质（甲秀）奖评选导则》（修订）

３．《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施工项目经理评选导则》

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

Ⅰ

犜／犌犣犠犈犃犃０５—２０２０



目　　次

前言 Ⅲ………………………………………………………………

１　总则 １……………………………………………………………

２　术语和定义 １……………………………………………………

３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２…………………………………

４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４…………………………………

５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９…………………………………

６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１２…………………………………

７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１６………………

８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２０……………………

９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２４…………………………………

１０　附则 ２６…………………………………………………………

１１　导则用词说明 ２７………………………………………………

Ⅱ

犜／犌犣犠犈犃犃０５—２０２０



前　　言

　　依据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计划，按照《团体标准

管理规定》（国标委联〔２０１９〕１号）第十五条，参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编制了本

导则。

本导则共１１章１５３条，主要内容有：

———总则；

———术语；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附则；

———导则用词说明。

本导则为首次发布。

本导则为全文推荐。

本导则批准单位：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

本导则主编单位：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本导则参编单位：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贵州

水利实业有限公司、贵州黔水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中水建

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江河监理有限公司、贵州黔水建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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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贵州新中水工程有限公司、贵州东方世纪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中铁二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本导则主要起草人：周威、申献平、卢天文、龙宪禄、卢昆华、

金建、程伟、陈卫平、吕飞、郑国旗、苏世林、李钧、罗玮、项武林、

罗本旭、方芳、刘刚、路文珍、邓瑞振、徐静波、邹艾刚、全光明、

党海霞、徐凯、刘辛、雷仁强、姜翔宇、王彦红、石佳、廖仕信、

董英涛、安尊俊、秦谢、苏艳菲、兰绍华、江涛、康钦勇、吴弟和、

张圣锋、张夏广益。

本导则技术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古亚平、李庆。

本导则技术审查委员会成员：鲍建兵、蔡忠、龚舞、高子喻、

黎玉龙、唐明俊、尤显森、张洪、查演。

本导则体例格式审查人：成政宏、邓轶宁、罗丹、陈志霞。　

本导则内部编号：Ｔ／ＧＺＷＥＡＡ０５—２０２０

本导则在执行过程中，请各相关应用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

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通信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国际金融街２号（Ｅ８栋）２６楼

２６２２号；电话０８５１８８１７３４３７；电子邮箱：１６８７８７８２０４＠ｑｑ．ｃｏｍ），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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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机构岗位

配置导则

１　总则

１．１　为促进本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水利建设项目）实施有力、管

理诚信、公平有序进行，适应项目建设质量与安全需要，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导则。

１．２　本导则适用于本省大型、中型、小型（骨干水源工程）等水利

建设项目，其他项目可参照执行。

１．３　本省水利建设项目机构岗位配置和人数除应符合本导则外，

岗位人员信用信息记录还需满足水利建设市场诚信体系要求，尚

应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规定。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２．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参建各方项目机构的主要岗位。

２．２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

务等实行全过程承包，并对承包项目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

面负责的承包方式。

２．３　项目管理总承包

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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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全过程的项目管理和总价承包，并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

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的总承包方式。

３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３．１　项目法人主要职责

３．１．１　负责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批准的项目建设规模、内容、

标准等组织项目建设，负责办理项目开工、质量和安全监督等报建

手续，并提供建设资金保障。

３．１．２　负责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协调、办理征地移民及其他需

要办理的项目建设相关手续。

３．１．３　负责依法组织选择项目参建各方，签订并严格履行有关

合同。

３．１．４　负责监督检查项目参建各方的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建设及执

行情况，并负责监督检查项目实施情况。

３．１．５　负责项目档案资料的管理，包括对项目参建各方所形成项

目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进行监督、检查。

３．１．６　按照规定组织或参与项目验收工作。

３．１．７　法律法规规定项目法人的其他职责。

３．２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

３．２．１　项目法人应建立与项目建设相适应的项目机构，一般应设

置项目综合管理、计划财务、工程技术、质量安全等管理部门，并应

建立健全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投资、合同、档案、信息等方面的规

章制度。

３．２．２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应配置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安

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档案负责人、征地移民协调负责人等关键

岗位，同时还应配备满足项目建设需要的进度、质量、安全、经济、

招标、计划合同、财务、资料等方面管理人员的一般岗位。

３．２．３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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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中涉及技术、质量、安全等管理人员，应熟悉、掌握《水利工程

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具备满足项目管理需要的专业水平和岗位

业务技能。安全管理人员还应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３．２．４　若采取项目代建制、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管理总承包

等模式，项目法人可将相应部分的项目管理事务委托给符合要求

的项目管理单位，其项目机构岗位则可按实际要求配置，重点工作

主要是负责检查督促项目现场工作，协助项目参建各方对外联系、

协调工作。

３．３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３．３．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３．３．１．１　项目负责人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的有关政策法规，具有

组织水利建设项目管理的经历，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３．３．１．２　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

（大、中型项目要求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参与过类似

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技术管理工作。

３．３．１．３　安全负责人应具有３年以上水利类相关建设项目的安全

管理经历，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３．３．１．４　财务负责人应熟悉、掌握水利建设项目建设经济财务管

理的政策法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从业资格，有经济

财务管理经历，并具有处理项目建设的财务问题能力。

３．３．１．５　档案负责人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

识，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具有３年以上水

利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经历。

３．３．１．６　征地移民协调负责人应熟悉国家征地移民政策，具有较

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３．３．２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

３．３．２．１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人员配置合理，应有满足工程建设需

要的进度、质量、安全、经济、招标、计划合同、财务、资料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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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其中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应不少于总人数

的５０％。

３．３．２．２　资料管理员应满足岗位技能要求，了解设计、施工验收规

范，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识，同时还应熟悉项

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

３．４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３１。

表３１　项目法人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项目负责人 １ １ １

项目技术负责人 １ １ １

安全负责人 １ １ １

财务负责人 １ １ １

档案负责人 １ １ １

征地移民协调负责人 １ １ １

一般

岗位

进度、质量、安全、经济、

招标、计划合同、财务、

资料等技术与管理人员

一般岗位人员配置应满足项目

管理需要，并应符合国家

相关规定要求

岗位

要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４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４．１　设计单位主要职责

４．１．１　按其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承担勘测设计任务，并主动接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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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其资质等级及质量、安全体系

的监督检查。

４．１．２　建立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健全设计文件的审核制度，确

保设计过程质量控制。

４．１．３　及时提供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做好设计文件的技术交底

工作。

４．１．４　加强设计服务工作，制定设计服务计划，及时派设计代表进

驻工地，掌握施工现场情况，解决有关设计问题。

４．１．５　按相关规定参加项目各阶段验收，并对项目施工质量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意见。

４．１．６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设计单位的其他职责。

４．２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

４．２．１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由设计负责人、设计技术负责人、专业负

责人、设代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和设计代表、设计人员等一般岗

位人员组成，项目机构应按合同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

构或派驻现场设计代表。项目承建采取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

目管理总承包等模式的，相应阶段的设计机构应纳入或接受总承

包项目组织机构的统一管理。

４．２．２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识，熟悉、掌握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４．３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４．３．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４．３．１．１　大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高

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

ｂ）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并组织至少一个项

目两个阶段以上的设计工作的人员（其中必须包括施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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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图设计阶段）；

ｃ）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累计达５年以上。

４．３．１．２　大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

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

ｂ）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并组织至少一

个项目两个阶段以上的设计工作的人员（其中必须包括

施工详图设计阶段）；

ｃ）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累计达５年以上。

４．３．１．３　大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

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

ｂ）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并主持工作１年

以上；

ｃ）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代负责人１年以上；

ｄ）　担任过小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并至少组织过

一个小型水利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至施工详

图阶段的设计工作。

４．３．１．４　大型水利建设项目设代负责人任职资格至少达到专业负

责人要求，也可由设计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兼任。

４．３．１．５　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高

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

ｂ）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

ｃ）　担任过小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并组织过一个小

型水利建设项目两个阶段以上的设计工作，或组织过一

个小型水利建设项目的施工详图阶段设计工作。

４．３．１．６　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

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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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担任过大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

ｂ）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

ｃ）　担任过小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并组织过一个小

型水利建设项目两个阶段以上的设计工作，或组织过一

个小型水利建设项目的施工详图阶段设计工作。

４．３．１．７　中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

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小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

ｂ）　担任过小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或设代负责人２年

以上；

ｃ）　从事本专业工作５年以上。

４．３．１．８　中型水利建设项目设代负责人任职资格至少达到专业负

责人要求，也可由设计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兼任。

４．３．１．９　小型（骨干水源工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负责人应具有水

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

培训合格。个人经历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或小型水利建设项

目设计负责人或设计技术负责人；

ｂ）　从事本专业工作３年以上。

４．３．１．１０　小型（骨干水源工程）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技术负责人应

取得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个人经历应具备以

下条件之一：

ａ）　担任过中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或小型水利建设项

目设计技术负责人；

ｂ）　从事本专业工作３年以上。

４．３．１．１１　小型（骨干水源工程）水利建设项目专业负责人应具有

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本专业工作３年

以上。

４．３．１．１２　小型（骨干水源工程）水利建设项目设代负责人任职资

格至少达到专业负责人要求，也可由设计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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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兼任。

４．３．２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

４．３．２．１　设计代表要求１年以上工作经历，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大、中型项目具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

职称）。

４．３．２．２　设计人员要求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技术员及以上技术

职称。

４．４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４１。

表４１　设计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设计负责人 １ １ １

设计技术负责人 １ １ １

专业负责人

每一专业

须设一名

负责人

每一专业

应设一名

负责人

每一专业宜

设一名负

责人

设代负责人 １ １ １

一般

岗位

设计代表 １ １ １

设计人员 根据设计工作需要配置

岗位

要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注：

１．小型（骨干水源工程）水利建设项目的设计技术负责人在保证满足项

目需要时可由设计负责人兼任。

２．设代负责人和设计代表的配置根据设计阶段的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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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５．１　监理单位主要职责

５．１．１　按其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承担监理任务，并主动接受水利

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其资质等级及质量、安全体系的监

督检查。

５．１．２　依据监理合同约定，组建项目监理机构，派驻满足监理工作

需要的监理人员，并应配备需要的检测设备和工具。

５．１．３　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监理规范、设计文件，按

照监理合同和工程建设合同约定，控制工程质量、资金和进度，做

好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的监理工作，加强信息管理，协调工程建设

合同有关各方之间的关系等。

５．１．４　按照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跟踪检测和平行检

测等方式实施监理，发现问题应及时要求项目相关参建单位纠正，

重大问题应及时向项目法人报告。

５．１．５　做好各类监理资料的管理工作，监理工作结束后，向相关部

门提交完整的监理档案资料。

５．１．６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监理单位的其他职责。

５．２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

５．２．１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即监理机构）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

制，监理机构一般由总监理工程师、副总监理工程师、安全监理负

责人、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和监理员、资料管理员、其

他工作人员等一般岗位人员组成，代表项目监理单位履行监理合

同中约定的监理工作内容。

５．２．２　监理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识，具备满足项目监理需要的专业水平和岗位业务技能。其中涉

及技术、质量、安全等监理人员，应熟悉、掌握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

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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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监理机构的岗位配置按照主体施工阶段情况确定。在工程

筹建期、工程准备期、工程完建期或专项工程（水保、环保等专项工

程）的监理人员的配置可根据建设项目实施具体情况，经与项目法

人商议确定。

５．３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５．３．１　监理机构关键岗位

５．３．１．１　大、中型水利建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ａ）　具有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职（执）业资格和总监理工

程师岗位业务技能证明，其专业水平和岗位业务技能符

合总监理工程师岗位需要；

ｂ）　应具有５年以上水利建设项目施工技术或管理经历，取

得工程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

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ｃ）　具有担任过２个小型（骨干水源工程）及以上水利建设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或副总监理工程师）的经历。

５．３．１．２　小型（骨干水源工程）水利建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ａ）　具有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职（执）业资格和总监理工

程师岗位业务技能证明，其专业水平和岗位业务技能符

合总监理工程师岗位需要；

ｂ）　具有３年以上水利建设项目技术或管理经历，取得工程

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

或培训合格。

５．３．１．３　副总监理工程师应具有３年以上水利建设项目技术或管

理经历，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具有监理工

程师职（执）业资格和岗位业务技能证明，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

或培训合格。副总监理工程师由监理单位任命委派或由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书面授权，协助或代理总监理工程师在水利建设项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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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现场监理机构行使总监理工程师部分职责和权力。

５．３．１．４　监理工程师（安全监理负责人和专业监理工程师）是指具

有监理工程师职（执）业资格和岗位业务技能证明，在水利建设项

目施工现场监理机构承担水利建设项目监理主要工作的监理人

员。其中：

ａ）　安全监理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项目３年及以上

安全管理经历，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ｂ）　负责水工、机电、地质、测量、金属结构、合同管理、水土保

持、环境保护等专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具有３年以上

水利建设项目技术或管理经历，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

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５．３．２　监理机构一般岗位

５．３．２．１　监理员应是监理员岗位业务技能合格人员，其专业水平

和岗位业务技能符合监理员岗位需要，在水利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监理机构承担辅助性施工监理工作的监理人员。其中，从事安全

管理的监理员还应经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５．３．２．２　资料管理员应满足岗位业务技能要求，了解设计、施工验

收规范，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识，同时还应熟

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

５．４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监理岗位基本配置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监理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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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　监理单位项目机构监理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一般

岗位

总监理工程师 １ １ １

副总监理工程师 根据项目需要

安全监理负责人 １ １ １

水工、机电、地质、

测量、金属结构、

合同管理、水土保持、

环境保护等专业监理

工程师

监理员

根据项目进度及监理工作

需要配置监理人员

资料管理员 １ １ １

其他工作人员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

岗位

要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注：

１．小型打捆招标项目可允许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同一人，并应参照

《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施工监理工作导则》执行。

２．当监理人员数量较少时，总监理工程师可同时承担监理工程师的职

责，监理工程师可同时承担监理员的职责。

６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６．１　施工单位主要职责

６．１．１　按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施工任务，接受水利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其资质和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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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制定和完善质量、安全岗位

责任制。在施工过程中要认真执行“自检、互检、专检”，切实做好

工程质量的全过程控制。

６．１．３　依据国家、水利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规、规章、技术标准的

规定及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进行施工，并对其施工的工程

质量负责，承担施工保修期内的保修任务。

６．１．４　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和水利行业现行的工程技术标准、合

同及设计文件要求，并向项目法人提交完整的技术档案、试验成果

及有关资料。

６．１．５　工程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向监

理单位、项目法人及有关部门报告，并保护好现场，接受工程质量

安全事故调查，认真进行事故处理。

６．１．６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的其他职责。

６．２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

６．２．１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应由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

质量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等关键岗位和测量、试验、计

划合同、施工、安全、质检、材料、财务、档案、劳资专管、资料管理等

一般岗位组成。

６．２．２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识，其中涉及技术、质量、安全等的施工人员，应熟悉、掌握水利工

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６．３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６．３．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６．３．１．１　项目负责人具有水利水电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等级执

业资格（大型项目要求一级建造师），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６．３．１．２　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

职称（大、中型项目要求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有相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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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管理经历。

６．３．１．３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熟悉质量管理法律法规、规

程规范要求，熟悉质量评定和验收要求。

６．３．１．４　安全负责人应具有３年以上水利类相关建设项目安全管

理经历，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６．３．１．５　财务负责人应熟悉、掌握水利建设项目建设经济财务管

理的政策法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从业资格，有经济

财务管理经历，具有处理项目建设的财务问题能力。

６．３．２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配置

６．３．２．１　一般岗位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岗位业务技能应满足岗位需

要，取得相关执（职）业资格或岗位业务技能合格证明，其中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６．３．２．２　档案负责人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

识，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具有３年以上水

利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经历。

６．３．２．３　劳资专管员应熟悉薪资体系特征，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相关劳动法规，具备薪酬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办公自

动化。

６．３．２．４　资料管理员应满足岗位业务技能要求，熟悉水利建设项

目基本建设程序，同时应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

范等。

６．４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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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　施工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项目负责人 １ １ １

项目技术负责人 １ １ １

质量负责人 １ １ １

安全负责人 １ １ １

财务负责人 １ １ １

一般

岗位

档案负责人 １ １ １

施工员

安全员

质检员

资料管理员

劳资专管员

材料员

试验、测量、计

划合同、财务等

技术与管理人员

根据项目进度及需要

配置一般岗位人员

岗位

要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注：

１．对综合利用的水利建设项目，当各综合利用项目的分等（级）指标对应

的规模不同时，应按最高规模确定。

２．水利建设项目包含的通航、过木（竹）、桥梁、公路、港口和渔业等建筑

物，注册建造师执业项目规模标准应参照相关工程项目类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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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７．１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主要职责

７．１．１　按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总承包任务，接受水利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其资质和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的监督

检查。

７．１．２　组建与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规模相适应的项目机构，

组织实施科研、勘察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和试运行服务，并对承包

项目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７．１．３　应建立覆盖科研、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全过程

的项目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保证体系，保证项目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等所需资金的投入使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７．１．４　负责项目科研、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工作，其成果应符合

经审批的初步设计文件要求，满足项目质量、耐久和安全的强制性

标准和相关规定，并对项目设计质量负责。

７．１．５　负责项目施工，并对项目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负责。

７．１．６　负责项目设备采购、调试工作，并保证项目设备质量和调试

质量。

７．１．７　负责项目试运行服务工作，并保证试运行期间项目安全和

档案资料完整。

７．１．８　承担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保修期内的保修任务。

７．１．９　负责项目完工结算、工程档案、项目移交等相关工作。

７．１．１０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总承包单位的其他职责。

７．２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

７．２．１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应由项目负责人、项目

技术负责人、设计负责人、采购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安全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档案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关键岗位和负责设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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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采购、计划合同、质量、安全、财务、材料、劳资专管、信息和文件

等现场管理的一般岗位组建项目经理部。现场人员数量根据总承

包项目管理内容和项目进展情况配置。

７．２．２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识，其中涉及技术、质量、安全等项目管理人员，应熟悉、掌握水利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７．３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７．３．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７．３．１．１　项目负责人

ａ）　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和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

及以上技术职称（大、中型项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ｂ）　具备决策、组织、领导和沟通能力，能正确处理和协调与

项目法人、项目相关方之间及企业内部各专业、各部门之

间的关系；

ｃ）　具有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及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标

准化知识；

ｄ）　具有类似项目的管理经历。

７．３．１．２　项目技术负责人

ａ）　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大、中型项

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ｂ）　从事过同等规模及以上项目的施工管理、监理、设计等技

术管理工作；

ｃ）　熟悉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

要求。

７．３．１．３　设计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大、中型项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

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工程经历和能力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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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从事土木工程（含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市政工程、道路桥

梁工程等）勘测、设计、科研等技术工作５年以上；

ｂ）　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

７．３．１．４　采购负责人的项目经历和能力应具备：

ａ）　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３年以上；

ｂ）　具备合同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

ｃ）　具备造价专业知识。

７．３．１．５　施工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水电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等级

执业资格（大型项目要求一级建造师），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

７．３．１．６　安全负责人应具有３年以上水利类相关建设项目安全管

理经历，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７．３．１．７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熟悉质量管理法律法规、

规程规范要求，熟悉质量评定和验收要求。

７．３．１．８　档案负责人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

识，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具有３年以上水

利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经历。

７．３．１．９　财务负责人应熟悉、掌握水利建设项目建设经济财务管

理的政策法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从业资格，有经济

财务管理经历，具有处理项目建设的财务问题能力。

７．３．２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

７．３．２．１　一般岗位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岗位业务技能应满足岗位需

要，取得相关执（职）业资格或岗位业务技能合格证明，其中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７．３．２．２　劳资专管员应熟悉薪资体系特征，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相关劳动法规，具备薪酬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办公自

动化。

７．３．２．３　资料管理员应满足岗位业务技能要求，熟悉水利建设项

８１

犜／犌犣犠犈犃犃０５—２０２０



目基本建设程序，同时应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

范等。

７．４　工程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

工程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７１。

表７１　工程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项目负责人 １ １ １

项目技术负责人 １ １ １

设计负责人 １ １ １

采购负责人 １ １ １

施工负责人 １ １ １

安全负责人 １ １ １

财务负责人 １ １ １

档案负责人 １ １ １

质量负责人 １ １ １

一般

岗位

安全员

劳资专管员

资料管理员

设计、施工、采购、

计划合同、质量、财务、

材料、信息和文件等

技术与管理人员

一般岗位设置应覆盖合同规定

管理内容及管理要求，同时要

满足本导则中第４章设计及

第６章施工所要求的岗位

岗位

要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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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８．１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主要职责

８．１．１　按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揽项目管理总承包任务，接受

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其资质和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的监督

检查。

８．１．２　组建与承包项目相适应的项目管理总承包项目机构，建立

覆盖设计或设计管理、采购、施工管理、试运行全过程的工程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环境管理体系。

８．１．３　按照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负责“投资总控、计划总控、方案

总控”的原则，承担设计或设计管理、投资控制、质量管理、安全管

理、进度管理及试运行、完工移交等。

８．１．４　按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对工程的施工、设备采购等总承包

内容依法进行再发包及管理。

８．１．５　负责项目实施阶段的档案管理工作，配合做好工程整体档

案的验收和移交工作。

８．１．６　受项目法人委托，代表项目法人组织验收。

８．１．７　承担总承包项目保修期内的保修任务。

８．１．８　承担勘察设计工作，设计变更应报项目法人同意并按规定

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８．１．９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的其他

职责。

８．２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

８．２．１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应由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

负责人、安全负责人、设计负责人、采购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质量

负责人、档案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关键岗位和负责设计、采购、施

工、计划合同、质量、安全、资料、劳资专管、财务等现场管理的一般

岗位组建项目管理部。现场人员数量根据总承包项目管理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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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情况配置。

８．２．２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识，其中涉及技术、质量、安全等项目管理人员，应熟悉、掌握水利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８．３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８．３．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８．３．１．１　项目负责人

ａ）　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和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

及以上技术职称（大、中型项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ｂ）　具备决策、组织、领导和沟通能力，能正确处理和协调与

项目法人、项目相关方之间及企业内部各专业、各部门之

间的关系；

ｃ）　具有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及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标

准化知识；

ｄ）　具有类似项目的管理经历。

８．３．１．２　项目技术负责人

ａ）　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大、中型项

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ｂ）　从事过同规模及以上项目的施工管理、监理、设计等技术

管理工作；

ｃ）　熟悉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

要求。

８．３．１．３　设计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大、中型项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并经水利安全

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工程经历和能力应具备：

ａ）　从事土木工程（含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市政工程、道路桥

梁工程等）勘测、设计、科研等技术工作５年以上；

ｂ）　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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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４　采购负责人的项目经历和能力应具备：

ａ）　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３年以上；

ｂ）　具备合同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

ｃ）　具备造价专业知识。

８．３．１．５　施工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水电专业二级建造师及以上等级

执业资格（大型项目要求一级建造师），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

８．３．１．６　安全负责人应具有３年以上水利类相关建设项目安全管

理经历，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８．３．１．７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熟悉质量管理法律法规、

规程规范要求，熟悉质量评定和验收要求。

８．３．１．８　档案负责人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

识，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具有３年以上水

利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经历。

８．３．１．９　财务负责人应熟悉、掌握水利建设项目建设经济财务管

理的政策法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从业资格，有经济

财务管理经历，具有处理项目建设的财务问题能力。

８．３．２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

８．３．２．１　一般岗位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岗位业务技能应能满足岗位

需要，取得相关执（职）业资格或岗位业务技能合格证明，其中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８．３．２．２　劳资专管员应熟悉薪资体系特征，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相关劳动法规，具备薪酬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办公自

动化。

８．３．２．３　资料管理员应满足岗位业务技能要求，熟悉水利建设项

目基本建设程序，同时应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

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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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８１。

表８１　项目管理总承包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项目负责人 １ １ １

技术负责人 １ １ １

设计负责人 １ １ １

采购负责人 １ １ １

施工负责人 １ １ １

安全负责人 １ １ １

财务负责人

档案负责人 １ １ １

质量负责人 １ １ １

一般

岗位

安全员

劳资专管员

资料管理员

设计、采购、施工、

计划合同、质量、财务

等技术与管理人员

一般岗位人数及岗位技能要求

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合同约

定的管理内容和项目进展配置

岗位

需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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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９．１　代建单位主要职责

９．１．１　按其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揽项目代建任务，接受水利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其资质和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的监督检查。

９．１．２　根据代建合同约定，组织项目招投标，择优选择勘察设计、

监理、总承包、施工单位和设备、材料供应商等；负责项目实施过程

中各项合同的洽谈与签订工作，对所签订的合同实行全过程管理。

９．１．３　组织项目实施，抓好项目建设管理，对建设工期、施工质量、

安全生产和资金管理等负责。

９．１．４　组织编报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并定期向建

设单位报送工程进度、质量、安全以及资金使用等情况。

９．１．５　按照验收相关规定，组织参建单位做好项目阶段验收、专项

验收、竣工验收等各项验收工作；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相关规

定，编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竣工验收后及时办理资产移交。

９．１．６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代建单位的其他职责。

９．２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

９．２．１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应由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

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档案负责人等关键岗位及负责

工程咨询、设计、施工、计划合同、质量、财务、招标、劳资专管、报批

报建等现场一般管理岗位组成。

９．２．２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和一般岗位人员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

识，其中涉及技术、质量、安全等代建管理人员，应熟悉、掌握水利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具备满足项目管理需要的专业水平和

岗位业务技能。

９．３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配置

９．３．１　项目机构关键岗位

９．３．１．１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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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中型项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至少具有

１项国家水利类工程、经济等相关职业（执业）资格，并经水利安全

生产考核或培训合格。

９．３．１．２　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大、中型项目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９．３．１．３　安全负责人应具有３年以上水利类相关建设项目安全管

理经历，并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９．３．１．４　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水利或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熟悉质量管理法律法规、规程规

范要求，熟悉质量评定和验收要求。

９．３．１．５　档案负责人应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业务知

识，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具有３年以上水

利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经历。

９．３．１．６　财务负责人应熟悉、掌握水利建设项目建设经济财务管

理的政策法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相应的从业资格，有经济

财务管理经历，具有处理项目建设的财务问题能力。

９．３．２　项目机构一般岗位

９．３．２．１　一般岗位人员由咨询、设计、施工、造价等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岗位业务技能应能满足岗位需要，

取得相关执（职）业资格或岗位业务技能合格证明，其中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应经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９．３．２．２　劳资专管员应熟悉薪资体系特征，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相关劳动法规，具备薪酬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办公自

动化。

９．３．２．３　资料管理员应满足岗位技能要求，熟悉水利建设项目基

本建设程序，同时应熟悉项目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等。

９．４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见表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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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１　代建单位项目机构岗位基本配置表

技术与管理岗位 水利建设项目类型 备注

类型 主要岗位 大型 中型
小型（骨干

水源工程）

关键

岗位

项目负责人 １ １ １

项目技术负责人 １ １ １

质量负责人 １ １ １

安全负责人 １ １ １

财务负责人 １ １ １

档案负责人 １ １ １

一般

岗位

安全员

劳资专管员

资料管理员

咨询、设计、施工、

计划合同、质量、财务、

招标、报批报建等

技术与管理人员

一般岗位人数及其岗位技能

要求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及合同约定的管理内容和

项目进展配置

岗位

要求

详见

相关

条款

１０　附则

１０．１　项目法人在建设项目开工条件审查时应重点审查现场关键

岗位人员配备情况，查验各关键岗位人员证书，满足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备案要求。

１０．２　项目参建各方应及时在相关信用信息平台上报项目机构岗

位配置信息。

１０．３　本导则由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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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导则用词说明

导则用词 严格程度

必须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应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须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必须这样做

宜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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